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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海德（2018）评字第F01013号”
房地产司法评估价格重新认定意见书

一、估价项目名称

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山后路8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司法评估
二、估价委托人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三、估价机构 

浙江海德房地产土地评估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北路35号009幢15-1

四、价值时点

本报告价值时点为2019年10月22日，该时点为现场勘查之日。
五、估价目的

为司法处置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
六、估价对象概况

 1、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处于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山后路8号，位于宁波市的西南面。估价对象所在地块四至位置：东至江宁路，南至新建道路（隔路为江口中学），西临河流（距甬金高速路约3.2公里），北至空地（距鱼山头路约1.2公里）。所临江宁路属于交通型主要道路。
估价对象所在地块旁有公交线路奉化6路等经过，距塔山公交站约200米，公共交通便捷度一般。周边生活配套设施齐全，距离江口街道中心区域约600米，小区南面隔路为江口中学，小区南面一公里内有加贝超市、好又多超市、华联超市、铭凤幼儿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江口卫生院等。

2、实物状况  

①土地基本状况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商住，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80年04月05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0.45年。附记栏记载：“批发零售用地至2050年4月5日止，普通商品住房用地至2080年4月5日止。本宗地应于2012年12月31日之前竣工，待竣工后30日内办理变更登记，逾期不办理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估价对象土地面积42807平方米，有在建工程已停工约5年半。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估价对象规划容积率≥1.0且≤1.3，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建筑限高30米。现状未按规划要求完成开发建设，目前已停工多年。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地基承载力优。现状市政基础设施完备，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
②在建工程基本状况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1）02302105号、建字第（2011）02302106号）估价对象分两期开发，一期项目建设用地面积515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27543.92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4253.48平方米；二期项目建设用地面积37657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28101.4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5398.99平方米。主体包括4幢10层小高层住宅、19幢联排住宅、1幢会所，设计外墙为浅色花岗石贴面、砖红色面砖、白色涂料，内部白坯交付。
目前第21、22、23、24号楼共4幢小高层已完成至第1层楼面结构工程，第13、14、15、19、20号楼仅完成地下室底板混凝土结构工程，主体包括目前小高层建至一层，其余各楼最多完成地下室底板钢筋的绑扎，也有多幢楼尚未进行土方开挖。地下室有大面积积水。大面积钢筋裸露生锈。
本次评估范围包括①土地使用权面积42807平方米（约折64.2亩），属国有出让商住用地（终止日期为2080年4月5日，批发零售用地至2050年4月5日，普通商品住房用地至2080年4月5日）；②现状在建工程，已停工多年，仅完成桩基工程全部和局部结构工程施工。
3、权益状况

估价对象为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山后路8号的商住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已办理土地证，据了解各项建设手续齐全，产权属于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估价范围包括现状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面积42807平方米（约折64.2亩）。其中产权证证载如下：
	土地证号
	房产证号
	估价对象名称
	估价对象地址
	建筑面积（m2)
	结构
	土地性质及用途
	土地使用权期限
	土地使用权面积（m2)
	备注

	奉国用（2010）第4-4858号
	-
	-
	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山后路8号
	-
	钢混
	国有出让商住用地
	至2080年4月5日止
	42807
	


七、估价方法

    估价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对项目用地及临近类似房地产进行实地勘察、调查后，根据估价对象特点，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估价技术标准，经过反复研究，选用假设开发法、比较法、成本法作为本次估价所采用的基本方法。

八、评估报告使用期限

本次评估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从报告出具之日2019年10月28日至2020年10月27日。

九、特殊情况说明

1、估价对象有证建筑面积和土地使用权面积来源于委托方提供权证等资料，若提供的权证资料与实际不符，应据实调整评估价值。

2、本次估价结果已考虑在建工程大量裸露钢筋工程的价值折损。
3、本次估价结果不考虑施工单位已投入费用但未形成建筑物实体或在期后续建工程中无用废弃的工程价值。
4、本次估价对象在建工程的开工日期为2011年9月11日，停工日期为2014年4月20日，估价对象至价值时点已闲置五年半，停工后未维护保养，估价人员未对工程质量进行检验，设定除裸露钢筋工程生锈外，其余已建设完成的工程均达到合格的工程质量为前提，且后续能持续开发建设。
5、其他限制条件参照“浙海德（2018）评字第F01013号”评估报告不变。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采用科学方法估价，经过周密准确的测算，并结合估价经验与对影响估价对象价格因素的分析，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3607万元，大写金额为人民币贰亿叁仟陆佰零柒万元整（RMB 236,070,000.00元）。估价结果见下表。

房地产价值评估结果汇总表
	序号
	估价对象名称
	面积（平方米)
	评估价值

	
	
	
	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第一部分
	土地使用权
	42807
	3975
	17015.8

	第二部分
	在建工程
	
	
	6591.2

	合     计
	
	
	23607


浙江海德房地产土地评估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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